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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关于对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部分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 

贸易壁垒调查的初步结论 

 

2011 年 11 月 25 日，商务部应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贸易法》及商务部《对外贸易壁垒调查规则》（以下简

称《调查规则》）的规定发布年度第 69 号公告，决定对美国可

再生能源产业的部分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以下简称被调查措

施）开展贸易壁垒调查。现做出初步结论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申请人。 

2011 年 10 月 24 日，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和中华全国

工商业联合会新能源商会（以下简称申请人）向商务部（以下

简称调查机关）提交了贸易壁垒调查申请，请求对美国可再生

能源产业的部分扶持政策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调查机关经审查认为，申请人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的

社会团体法人，其现有会员包括国内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出口企

业，符合《调查规则》第五条关于申请人资格的规定。 

（二）申请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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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称，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扶持政策，包括美国政

府《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华盛顿州

的“可再生能源生产鼓励项目”、马萨诸塞州“州立太阳能返款

项目 II”、俄亥俄州“风力生产和制造鼓励项目”、新泽西州“可

再生能源鼓励项目”、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制造鼓励项目”、

加利福尼亚州“自发电鼓励项目”，违反了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规则下应当承担的义务，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造成了不合理

的阻碍和限制，降低了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

力，影响了中国向美国出口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贸易总量，构成

对中国可再生能源产品对美出口的贸易壁垒。 

申请人请求调查机关根据《调查规则》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并与美国政府进行磋商，要求其取消对可再生能源产业采取的

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协定内容的扶持政策，消除不利影响。 

（三）立案公告。 

调查机关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调查规则》第五条关

于申请人资格的规定，且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符合《调查规

则》第六条、第七条关于启动贸易壁垒调查所要求的申请书内

容及有关证据的规定。根据审查结果，调查机关于 2011 年 11

月 25日发布年度第 69号公告，决定对美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 6

项扶持政策及补贴措施开展贸易壁垒调查。 

（四）立案通知。 

立案公告发布后，调查机关书面通知了申请人和美国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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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2011 年 12 月 23 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向调查机关提交

了《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 2011年 11月 25日发起的贸易壁垒调

查的意见》，对调查的程序性等问题表达关注。调查机关在调查

过程中对美方关注予以了考虑。 

（五）发放国内产业问卷。 

调查期间，根据《调查规则》规定的有关程序，调查机关

于 2012年 1月 16日向国内生产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并于 2012

年 2月 10日之前收到了部分国内生产企业的问卷答复。 

二、关于被调查措施是否构成贸易壁垒的调查初步结论 

（一）美国华盛顿州“可再生能源生产鼓励项目”。 

申请人在申请书中主张，美国华盛顿州“可再生能源生产

鼓励项目” (Renewable Energy Cost Recovery Incentive 

Program)对购买本州制造的可再生能源产品提供鼓励措施，在

法律上该项目明显背离了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

定》（以下简称《补贴协定》）第 3条第 1款（b）项的规定，并

构成了根据该协定第 3条第 2款必须取消的禁止性补贴。 

调查发现，2005 年 4月 20日，华盛顿州参议院通过了《5101

法案》。该法案第 1节指出：州政府可以对购买本地制造的可再

生能源产品提供鼓励措施，从而支持该产业的发展。该法案第 3

节（5）段对具体的鼓励措施进行了阐述：华盛顿州政府向通过

太阳能、风能或厌氧沼气发电的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资

助，资助标准为 0.15 美元/千瓦时。同时，根据发电设备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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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可乘以相应的鼓励倍数：使用华盛顿州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

发电，倍数为 2.4；使用装配有华盛顿州生产的逆变器的太阳能

或风力发电机，倍数为 1.2；使用华盛顿州之外的设备发电，倍

数为 0.8 等。该法案规定，项目申请人每财政年度在该项目下

获得的资助额最高不超过 2,000 美元。该项目自 2005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至 2014年 6月 30日终止。 

2009 年，华盛顿州参议院对该项目进行了修改，主要内容

有：将该项目下获得资助范围扩大到社区太阳能项目；项目申

请人每年获得的资助额上限提高至 5,000 美元；参加项目的电

力公司(Light and power business)每年可申请的抵免金额上

限提高至 100,000 美元或其电力销售收入的 1%，以两者中较高

者为限，但不得超过电力公司的应缴税额；将该项目的实施期

限延长至 2020年。2010年，又将电力公司每年可申请的抵免金

额上限修改至 100,000美元或其电力销售收入的 0.5%。 

调查机关经审查发现，项目申请人获得资助流程为：项目

申请人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前，可就该设备向华盛顿州税

务厅提交认证申请。税务厅就申请内容进行审核，认为符合条

件后，认证项目申请人的设备可获得该项目资助。项目申请人

获得认证后，每年向电力公司提交申请，就发电的数量申请现

金资助。电力公司向项目申请人支付现金资助后，再向州税务

厅申请相应金额的税收抵免。如项目申请人申请资助的总金额

超过电力公司的可抵免额度，则实发资助金额将按相同比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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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州税务厅将检查电力公司的资助帐目, 以确定资助金额计

算是否正确，支出是否平衡，资助总金额超出可抵免总额度时

是否等比例减少等。 

调查机关认为： 

1、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本项目中，资助金额由电力公司根据标准先行支付给经州

税务厅认证后的用户，然后电力公司向州税务厅申请等额的税

收减免。在这一过程中，电力公司实质上并无实际支出或亏损，

其向用户支付的资助来源于政府的税收减免，电力公司发挥了

资金传递的作用，负责将政府资助发放给项目经州税务厅认证

的用户。最终实际发生的是政府税收减免形式的政府财政资助，

属于《补贴协定》第 1 条第 1 款(a)项(1)（ii）中“放弃或未

征收在其他情况下应征收的政府税收”。 

政府资助通过电力公司提供给经认证的用户，政府资助的

直接受益者为这些用户，包括：“太阳能、风能或者厌氧沼气池

发电的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由于使用这些可再生能源设备

发电成本高于传统发电成本，所以政府对这些用户予以资助，

进行补偿。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如果无政府资助，这些用户可

能不会购买太阳能、风能或者厌氧沼气池发电设备。而正是由

于政府资助，用户才会考虑购买上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因

此，在实质上，政府资助的最终受益者为太阳能、风能或者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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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沼气池发电设备的生产企业。这也与《5101 法案》规定的鼓

励购买“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目的相一致。 

因此，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2、该项目构成了《补贴协定》第 3 条第 1 款（b）项下的

禁止性补贴。 

调查机关认为，该项目规定对使用华盛顿州生产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设备进行自行发电的用户给予更多倍数的资助。这些

更多倍数的资助是以使用本州生产的产品为唯一条件。由于《补

贴协定》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国产货物”并不存在“所

有”字样限定，所以包括了以使用“部分”国产货物为唯一条

件的补贴情况，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防止成员规避第 3 条的义

务。因此，华盛顿州《5101 法案》的规定违反了《补贴协定》

第 3 条，只给本州生产的设备提供更多倍数资助的做法构成了

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进口替代补贴。根据《补贴协定》第

2 条第 3 款规定，“任何属于第 3 条规定范围内的补贴应被视为

专向性补贴”，因此该补贴具有专向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第 3条第 2款规定,“一成

员不得给予或维持第 1款所指的补贴”，因此，该补贴应予以禁

止。 

3、该项目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第 3 条关于国民待遇的规定。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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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 条第 8 款（b）项规定，因为华盛

顿州“可再生能源生产鼓励项目”下的补贴是政府以税收减免

形式提供的财政资助，且直接提供给使用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用

户，而非直接给予产品的生产者，不属于政府从国内税费所得

收入中直接给予国内生产者的补贴的支付，根据《1994 年关贸

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不能享有免除《1994年关贸总

协定》第 3条国民待遇义务的权利。因此，《1994 年关贸总协定》

第 3条第 4款适用于该项补贴项目。 

调查机关认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规定“任

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所享

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其中包括外国产

品的待遇低于“部分”国内同类产品的情况，只有这样解释才

能防止成员规避该条的义务。由于该项目更多倍数的资助条件

导致给予进口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资助金额低于华盛顿州生产的

同类产品，直接影响和扭曲了进口产品和华盛顿州同类产品的

竞争条件，造成进口产品所享受的待遇低于华盛顿州同类产品

的待遇。所以，此项目违反了 《1994 年关贸总协定》 第 3 条

第 4 款的规定，违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条款中应

承担的国民待遇义务。 

（二）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太阳能返款项目 II”。 

申请人主张，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太阳能返款项目 II”

（Commonwealth Solar II）对在家用、商用、工业、机构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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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设施上安装的光伏发电系统提供返款，明显背离了《补贴协

定》第 3条第 1款（b）项的规定，并构成了根据该协定第 3条

第 2款必须取消的禁止性补贴。 

调查发现，马萨诸塞州可再生能源中心是根据马萨诸塞州

《2008 年绿色工作法案》设立的具有政府职能的公共机构，负

责州可再生能源信托资金的使用。州可再生能源信托基金旨在

支持发展本州可再生能源产业，资金来源主要是向本州纳税人

征收。2009年征收标准为每人 0.29美元/月。 

2009 年，马萨诸塞州可再生能源中心设立“州立太阳能返

款项目Ⅱ”。该项目使用马萨诸塞州可再生能源信托基金，为己

支付法定清洁能源费、且按要求安装了光伏发电设备的个人、

商业企业和部分公共机构提供现金返款，标准为 0.4美元/瓦，

在执行第 4期项目时，标准为 1美元/瓦。如上述用户使用本州

指定生产商生产的光伏发电设备（包括太阳能板、转换器等），

将可获得额外的现金返款，标准为 0.05 美元/瓦，在执行第 4

期项目时，标准为 0.1美元/瓦。 

调查发现，该项目的年度预算为 400 万美元，每三个月为

一期，预算为 100万美元，但可临时追加，目前正在执行的第 9

期预算已追加至 150万美元。该项目第 7期和第 8期分别向 540

个和 567 个项目提供返款，金额分别为 2,756,951 美元和

2,419,555美元。 

调查机关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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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本项目运行中，马萨诸塞州可再生能源中心作为马萨诸塞

州政府设立的公共机构，使用马萨诸塞州可再生能源信托基金

（公共资金），为马萨诸塞州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企业和个人提

供现金返款，是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属于《补贴协定》第 1

条第 1款(a)项(1)（i）中“涉及资金的直接转移……的政府做

法”。 

可再生能源中心向安装光伏发电设备的企业和个人提供现

金返款，直接受益者为这些用户。由于使用光伏设备发电成本

高于传统发电成本，所以政府对这些用户予以现金返款，进行

补偿。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资助，这些用户可能

不会购买光伏发电设备。而正是由于政府资助，用户才考虑购

买上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因此，在实质上，该资助的最终

受益者为光伏发电设备（太阳能板、转换器等）的生产企业。 

因此，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2、该项目构成了《补贴协定》第 3 条第 1 款（b）项下的

禁止性补贴。 

调查机关认为，该项目规定对使用本州指定生产商的光伏

发电设备的用户，将提供额外的现金返款。额外现金返款是以

使用本州生产的产品为唯一条件。由于《补贴协定》第 3条第 1

款（b）项规定的“国产货物”并不存在“所有”字样限定，所

以包括了以使用“部分”国产货物为唯一条件的补贴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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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防止成员规避第 3 条的义务。因此，马萨诸

塞州“州立太阳能返款项目 II”只给本州生产的设备提供额外

返款的做法构成了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进口替代补贴。根

据《补贴协定》第 2条第 3款规定，“任何属于第 3条规定范围

内的补贴应被视为专向性补贴”，因此该补贴具有专向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第 3条第 2款规定,“一成

员不得给予或维持第 1款所指的补贴”，因此，该补贴应予以禁

止。 

3、该项目违反了《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关于国民待

遇的规定。 

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规定，因为

马萨诸塞州“州立太阳能返款项目 II”下的补贴是由可再生能

源中心提供的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且直接提供给安装光伏发

电设备的用户，而非直接给予产品的生产者，不属于政府从国

内税费所得收入中直接给予国内生产者的补贴的支付，根据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不能享有免除《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国民待遇义务的权利。因此，《1994年关

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适用于该项补贴项目。 

调查机关认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规定“任

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所享

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其中包括外国产

品的待遇低于“部分”国内同类产品的情况，只有这样解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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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防止成员规避该条的义务。由于该项目额外返款的获得条件

导致给予进口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资助金额低于马萨诸塞州生产

的同类产品，直接影响和扭曲了进口产品和马萨诸塞州同类产

品的竞争条件，造成进口产品所享受待遇低于华盛顿州同类产

品的待遇。所以，此项目违反了《1994年关贸总协定》 第 3条

第 4 款的规定，违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条款中应

承担的国民待遇义务。 

（三）美国俄亥俄州“风力生产和制造鼓励项目”。 

申请人主张，美国俄亥俄州“风力生产和制造鼓励项目”

(Ohio Wind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ncentive Program)

对大型、公用事业规模的风力发电项目和小型、社区风力发电

项目提供补贴，明显背离了《补贴协定》第 3条第 1款(b)项的

规定，并构成了根据该协定第 3 条第 2 款必须取消的禁止性补

贴。 

调查发现，2006年，俄亥俄州议会通过了《众议院法案 251》,

允许俄亥俄州发展部通过“先进能源基金”向可再生能源项目

提供生产资助。2007 年，俄亥俄州州长和发展部部长签署能源

行政命令，为促进新一代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向“风力生产和

制造鼓励项目”提供 500 万美元资金，并决定向大型、公用事

业规模的风力发电项目和小型、社区风力发电项目提供标准为

0.01美元/千瓦时的资助。如使用俄亥俄州制造的风力涡轮机，

则可获得标准为 0.002美元/千瓦时的额外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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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机关认为： 

1、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本项目运行中，俄亥俄州发展部，作为政府部门通过“先

进能源基金”向大型、公用事业规模的风力发电项目和小型、

社区风力发电项目提供资助，是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属于《补

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a)项(1)（i）中“涉及资金的直接转移……

的政府做法”。 

俄亥俄州发展部向风力发电项目提供资助，直接受益者为

项目所有者。由于使用风力设备发电成本高于传统发电成本，

所以政府对这些项目予以资助，进行补贴。在正常市场情况下，

如果没有政府资助，这些用户可能不会购买风力发电设备。正

是由于政府资助，用户才考虑购买上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

因此，在实质上，该资助的最终受益者为风力发电设备的生产

企业。 

因此，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2、该项目构成了《补贴协定》第 3 条第 1 款(b)项下的禁

止性补贴。 

调查机关认为，该项目规定如使用俄亥俄州制造的风力涡

轮机，将获得额外资助。额外资助是以使用本州生产的产品为

唯一条件。由于《补贴协定》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国产

货物”并不存在“所有”字样限定，所以包括了以使用“部分”

国产货物为唯一条件的补贴情况，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防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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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规避第 3 条的义务。因此，俄亥俄州“风力生产和制造鼓励

项目”只向使用本州生产风力涡轮机的项目所有者提供额外资

助的做法构成了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进口替代补贴。根据

《补贴协定》第 2条第 3款规定，“任何属于第 3条规定范围内

的补贴应被视为专向性补贴”，因此该补贴具有专向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第 3条第 2款规定,“一成

员不得给予或维持第 1款所指的补贴”，因此，该补贴应予以禁

止。 

3、该项目违反了《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关于国民待

遇的规定。 

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规定，因为

俄亥俄州“风力生产和制造鼓励项目”下的补贴是由州发展部

提供的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且直接提供给安装风电设备的项

目所有者，而非直接给予设备的生产者，不属于政府从国内税

费所得收入中直接给予国内生产者的补贴的支付，根据《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不能享有免除《1994年关贸

总协定》第 3条国民待遇义务的权利。因此，《1994年关贸总协

定》第 3条第 4款适用于该项补贴项目。 

调查机关认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规定“任

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所享

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其中包括外国产

品的待遇低于“部分”国内同类产品的情况，只有这样解释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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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防止成员规避该条的义务。由于该项目额外资助的获得条件

导致给予进口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资助金额低于俄亥俄州生产的

同类产品，直接影响和扭曲了进口产品和俄亥俄州同类产品的

竞争条件，造成进口产品所享受待遇低于俄亥俄州同类产品的

待遇。所以，此项目违反了 《1994 年关贸总协定》 第 3 条第

4款的规定，违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条款中应承担

的国民待遇义务。 

（四）美国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鼓励项目”。 

申请人主张，美国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鼓励项目”

(Renewable Energy Incentive Program)对安装可再生能源系

统电户提供资助，明显背离了《补贴协定》第 3条第 1款(b)项

的规定，并构成了根据该协定第 3 条第 2 款必须取消的禁止性

补贴。 

调查发现，新泽西州的“可再生能源鼓励项目”根据由该

州参众两院 1999年批准的《电力折扣和能源竞争法》（Electric 

Discount and Energy Competition Act）于 2003 年建立，由

该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批准和监管，由其下属的清洁能源办公室

负责，以提供资助方式减少用电客户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

的前期成本。这些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包括太阳能、风能和可

持续生物能项目。资助资金来自向该州电力和天然气用户征收

的强制服务费。根据该项目《2009年指导手册》介绍，根据产

品不同，资助标准从 0.15 美元/瓦至 5 美元/瓦不等。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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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新泽西州对使用新泽西制造或者组装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

备的项目提供标准为 0.25美元/瓦的额外资助，这些设备包括

逆变器、太阳能模组、风力涡轮机或叶片以及可持续生物能系

统零部件。 

调查发现，该项目 2010 年预算为 6,300 万美元，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清洁能源办公室已支付资助金额约 2,510 万美

元。 

调查机关认为： 

1、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本项目运行中，新泽西州公共事业委员会的清洁能源办公

室作为州政府下属机构，使用向该州电力和天然气用户征收强

制的服务费，为该州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用户提供资助，此做

法为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属于《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a)

项(1)（i）中“涉及资金的直接转移……的政府做法”。 

新泽西州清洁能源办公室向该州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用户

提供资助，直接受益者为用户。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高于

传统发电成本，所以政府才提供资助以减少用电客户安装的前

期成本，进行补贴。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资助，

这些用户可能不会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而正是由于政府

资助，用户才会考虑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因此，在实质

上，该资助的最终受益者为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生产企业。 

因此，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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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项目构成了《补贴协定》第 3 条第 1 款(b)项下的禁

止性补贴。 

调查机关认为，该项目规定对使用新泽西州制造或者组装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用户提供额外资助。额外资助是以使

用本州生产的产品为唯一条件。由于《补贴协定》第 3 条第 1

款(b)项规定的“国产货物”并不存在“所有”字样限定，所以

包括了以使用“部分”国产货物为唯一条件的补贴情况，也只

有这样解释才能防止成员规避第 3 条的义务。因此，新泽西州

“可再生能源鼓励项目”只向使用本州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

用户提供额外资助的做法构成了《补贴协定》第 3条第 1款(b)

项规定的进口替代补贴。根据《补贴协定》第 2条第 3款规定，

“任何属于第 3条规定范围内的补贴应被视为专向性补贴”，因

此该补贴具有专向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第 3条第 2款规定,“一成

员不得给予或维持第 1款所指的补贴”，因此，该补贴应予以禁

止。 

3、该项目违反了《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关于国民待

遇的规定。 

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规定，因为

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鼓励项目”下的补贴是由州公共事业委

员会提供的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且直接提供给可再生能源发

电系统的项目所有者，而非直接给予设备的生产者，不属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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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从国内税费所得收入中直接给予国内生产者的补贴的支付，

根据《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 条第 8 款(b)项不能享有免除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国民待遇义务的权利。因此，《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适用于该项补贴。 

调查机关认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规定“任

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所享

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其中包括外国产

品的待遇低于“部分”国内同类产品的情况，只有这样解释才

能防止成员规避该条的义务。由于该项目额外资助的获得条件

导致给予进口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资助金额低于新泽西州生产的

同类产品，直接影响和扭曲了进口产品和新泽西州同类产品的

竞争条件，造成进口产品所享受待遇低于新泽西州同类产品的

待遇。所以，此项目违反了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

款的规定，违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条款中应承担

的国民待遇义务。 

（五）美国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制造鼓励项目”。 

申请人主张，美国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制造鼓励项目”

（Renewable Energy Manufacturer’s Incentive Program）

对购买并安装了新泽西州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或支架

系统的新泽西居民、商户、地方政府以及非营利机构提供资助，

明显背离了《补贴协定》第 3条第 1款(b)项的规定，并构成了

根据该协定第 3条第 2款必须取消的禁止性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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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2009 年，新泽西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设立“可再

生能源制造鼓励项目”。该项目仅对购买并安装了新泽西州制造

的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或支架系统的新泽西居民、商户、地

方政府以及非营利机构提供资助。资助资金来自对该州电力和

天然气用户征收的强制服务费。该项目还进一步规定了可获得

资助的生产商的适格要求，即生产商提供产品的生产成本的 50%

以上必须来自于新泽西州的工厂。生产成本包括人工、管理费

用、零部件以及原材料。该项目 2009 年和 2010 年年度预算均

为 100万美元。 

调查机关认为: 

1、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本项目运行中，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作为州政府设立的公共

机构，使用对该州电力和天然气用户征收的强制服务费，对购

买并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或支架系统的新泽西居民、

商户、地方政府以及非营利机构提供资助。此做法为政府资金

的直接转移，属于《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a)项(1)（i）中

“涉及资金的直接转移……的政府做法”。 

新泽西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向该州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逆

变器或支架系统的新泽西居民、商户、地方政府以及非营利机

构提供资助，直接受益者为这些用户。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成

本高于传统发电成本，所以政府对项目提供资助，进行补贴。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资助，这些用户可能不会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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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而正是由于政府资助，用户才会考虑

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因此，在实质上，该资助的最终受

益者为太阳能电池板、逆变器或支架系统的生产企业。 

因此，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2、该项目构成了《补贴协定》第 3 条第 1 款(b)项下的禁

止性补贴。 

调查机关认为，该项目规定了可获得资助的生产商的适格

要求，产品生产成本的 50%以上必须来自于新泽西州的工厂。这

使资助条件以使用本州生产的产品为唯一条件。由于《补贴协

定》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国产货物”并不存在“所有”

字样限定，所以包括了以使用“部分”国产货物为唯一条件的

补贴情况，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防止成员规避第 3 条的义务。

因此，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鼓励项目”只向使用本州可再生

能源发电设备的用户提供资助的做法构成了第 3条第 1款(b)项

规定的进口替代补贴。根据《补贴协定》第 2条第 3款规定，“任

何属于第 3条规定范围内的补贴应被视为专向性补贴”，因此该

补贴具有专向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第 3条第 2款规定,“一成

员不得给予或维持第 1款所指的补贴”，因此，该补贴应予以禁

止。 

3、该项目违反了《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关于国民待

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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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规定，因为

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制造鼓励项目”下的补贴是由州公共事

业委员会提供的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且直接提供给可再生能

源发电系统的项目所有者，而非直接给予设备生产者，不属于

政府从国内税费所得收入中直接给予国内生产者的补贴的支

付，根据《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不能享有免

除《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 条国民待遇义务的权利。因此，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适用于该项补贴项目。 

调查机关认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规定“任

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所享

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其中包括外国产

品的待遇低于“部分”国内同类产品的情况，只有这样解释才

能防止成员规避该条的义务。由于该项目资助的获得条件导致

进口可再生能源产品无法获得资助，直接影响和扭曲了进口产

品和新泽西州同类产品的竞争条件，造成进口产品所享受待遇

低于新泽西州同类产品的待遇。所以，此项目违反了 《1994年

关贸总协定》 第 3条第 4款的规定，违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贸

易组织上述条款中应承担的国民待遇义务。 

（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自发电鼓励项目”。 

申请人主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自发电鼓励项目”

（Self-Generation Incentive Program, SGIP）对自行发电的

电力用户根据标准提供一定金额的资助，明显背离了《补贴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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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 3条第 1款(b)项的规定，并构成了根据该协定第 3条第

2款必须取消的禁止性补贴。 

调查发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根据州众议

院 2000 年 970 号法案制定了“自发电鼓励项目”，旨在鼓励电

力用户购买自行发电设施制造绿色能源，以减少对传统发电的

需求。州公共事业委员会能源处和有关电力公司共同负责该项

目的执行。该项目要求有关电力公司配合，并根据州公共事业

委员会的指示，对符合条件的公司用户在事先分配的预算额度

内、按标准提供一定金额的资助，以减少用户安装自行发电设

备的成本。根据 2008年 9月通过的《AB 2667法案》，在基础资

助标准之外，项目对使用加利福尼亚州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和技

术的自行发电用户再提供 20%的资助。2001－2004 年，该项目

年度预算为 13,787万美元 ，2010和 2011年年度预算均为 8,300

万美元。 

调查发现，该项目获得资助流程为：发电用户在购买自行

发电设备前向项目执行者提交资助申请表；审批通过后，项目

执行者将向用户发函确认项目及资助金额；发电用户须在规定

时间内购买并安装自行发电设备；项目执行者在实地检查后，

向发电用户支付资助金。 

调查机关认为： 

1、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作为加利福尼亚州政府



 

22 

 

设立的公共机构，指示电力公司在事先分配的预算额度内、按

标准向符合条件的发电用户提供资助，用以弥补用户自行发电

成本。在这一过程中，电力公司没有任何实际支出，没有亏损，

只起到传递政府资金的作用，相当于代行政府职能。此做法属

于《补贴协定》第 1 条第 1 款(a)项(1)（iv）中“政府……委

托或指示一私营机构履行以上（i）至（iii）列举的一种或多

种通常应属于政府的职能，且此种做法与政府通常采用的做法

并无实质差别”。 

电力公司向符合条件的自行发电用户提供资助，直接受益

者为用户。由于自行发电成本高于传统发电成本，所以政府对

这些项目提供资助，进行补贴。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如果没有

政府资助，这些用户可能不会购买自行发电设备。而正是由于

政府资助，用户才会考虑购买自行发电设备。因此，在实质上，

该资助的最终受益者为自行发电设备的生产企业。 

因此，本项目构成《补贴协定》第 1条第 1款规定的补贴。 

2、该项目构成了《补贴协定》第 3 条第 1 款(b)项下的禁

止性补贴。 

调查机关认为，该项目规定对使用加利福尼亚州供应商提

供的设备和技术的自行发电用户提供额外资助。额外资助是以

使用本州供应商提供的设备和技术为唯一条件。由于《补贴协

定》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国产货物”并不存在“所有”

字样限定，所以包括了以使用“部分”国产货物为唯一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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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情况，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防止成员规避第 3 条的义务。

因此，加利福尼亚州“自发电鼓励项目”只向使用本州供应商

提供的设备和技术的自行发电用户提供额外资助的做法构成了

第 3条第 1款(b)项规定的进口替代补贴。根据《补贴协定》第

2 条第 3 款规定，“任何属于第 3 条规定范围内的补贴应被视为

专向性补贴”，因此该补贴具有专向性。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补贴协定》第 3条第 2款规定,“一成

员不得给予或维持第 1款所指的补贴”，因此，该补贴应予以禁

止。 

3、该项目违反了《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关于国民待

遇的规定。 

按照《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8款(b)项规定，因为

加利福尼亚州“自发电鼓励项目”下的资助是由州公共事业委

员会提供的政府资金的直接转移，且直接给予发电用户，而非

自行发电设备的生产者，不属于政府从国内税费所得收入中直

接给予国内生产者的补贴的支付，根据《1994 年关贸总协定》

第 3条第 8款(b)项不能享有免除《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

国民待遇义务的权利。因此，《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

款适用于该项补贴项目。 

调查机关认为，《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 3条第 4款规定“任

何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进口至任何其他缔约方领土时，……所享

受的待遇不得低于同类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其中包括外国产



 

24 

 

品的待遇低于“部分”国内同类产品的情况，只有这样解释才

能防止成员规避该条的义务。由于该项目额外资助的获得条件

导致给予进口可再生能源产品的资助金额低于加利福尼亚州生

产的同类产品，直接影响和扭曲了进口产品与加利福尼亚州同

类产品的竞争条件，造成进口产品所享受待遇低于加利福尼亚

州同类产品的待遇。所以，此项目违反了 《1994年关贸总协定》 

第 3 条第 4 款的规定，违反了美国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上述条

款中应承担的国民待遇义务。 

三、调查初步结论 

综上，调查机关认为，美国华盛顿州“可再生能源生产鼓

励项目”、俄亥俄州“风力生产和制造鼓励项目”、新泽西州“可

再生能源鼓励项目”、新泽西州“可再生能源制造鼓励项目”、

马萨诸塞州“州立太阳能返款项目 II”、加利福尼亚州“自发电

鼓励项目”等被调查措施构成《补贴协定》第 3 条的禁止性补

贴，违反了《补贴协定》第 3 条和《1994 年关贸总协定》第 3

条有关国民待遇的规定,对正常国际贸易造成扭曲。根据《调查

规则》第三条，“外国（地区）政府采取或支持的措施或者做法，

违反该国（地区）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济贸易条

约或者协定，或者未能履行与我国共同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经

济贸易条约或者协定规定的义务的”，视为贸易壁垒。调查机关

初步认定，由于美国和我国均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美国上述

被调查措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构成对我国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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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品对美出口的贸易壁垒。 


